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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2 
 

昆山市新型研发机构项目申报指南 
 
一、支持重点 
围绕光电、半导体、小核酸及生物医药、智能制造等我市重

点发展产业，以及其它对产业转型升级及社会事业具有重大促进
作用的共性关键技术，鼓励以知名科学家、海内外高层次创新创
业团队为核心，依托国内外著名高校院所、科研机构或具有较强
研发能力的知名企业，在我市注册设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，主要
从事研究开发、技术转移、衍生孵化、技术服务等专业性、开放
性等科技创新活动，独立核算、自负盈亏、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研
发机构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1. 具有企业、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性质等的独立法人资格，

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和科研场所设在昆山，且注册日期在 2018 年 6
月 30 日之前；出资方可包括政府部门、企业、高校、科研院所、
社会组织、产业联盟、海内外人才团队等，以及由其它投资主体
联合共建； 

2. 共建单位或发起人已签署目标明确、职责明晰的合作协
议，并开展实质性科研活动； 

3. 具备进行研究、开发和试验所需要的仪器、装备和固定场
地等基础设施；拥有必要的测试、分析手段和工艺设备，且用于
研究开发的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 200 万元（不含软件开发类）； 

4. 常驻研发人员占职工总人数比例达到 30%以上，研究生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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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或中级职称以上人员应占研发人员的 10%以上； 
5. 以研发服务为核心业务，成熟运作后年营业收入不低于

200 万元，研发经费支出不低于营业收入总额的 15%，研发等科
技服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不低于 50%，为单一关联单位（有股
权关系）的服务收入占科技服务收入的比重不超过 40%； 

6. 建立现代科研机构管理制度、科研项目管理制度、科研经
费财务会计核算制度；具有明确的主攻方向，能切实解决产业共
性技术问题，有能力主导或参与国家、省、市技术攻关专项，通
过产学研合作服务企业和产业发展。 

三、支持方式 
以科技创新券形式对立项项目进行资助。已获得市级政府财

政支持的校地共建单位认定为新型研发机构，不再重复支持。 
四、申报材料 
《昆山市科技计划项目责任主体信用承诺书》、《2018 年财政

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》，并提供以下材料： 
1. 昆山市新型研发机构项目申报书； 
2. 共建单位或发起人合作协议； 
3. 核心科研人员身份证明、资质证明； 
4. 共建单位或发起人与该新型研发机构专业方向相关的科研和

技术成果证明材料； 
5. 上年度财务报表与专项审计报告； 
6. 依托该新型研发机构形成的知识产权清单。 
 
责任科室：科技合作与技术交流科  57331095 


